[image: A logo with text on i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表格 IA-14
	表格 IA-14


根据《保险业条例》（第41章）第14(1)条，就获授权保险人的资料详情改变，通知保险业监管局的书面申报表

请仅填写唯一业务识别码、获授权保险人名称以及更新的资料详情，并留空其他未更改的资料详情。就获更新的资料详情，请选取「现更新此项」的方格作标示。
1. 唯一业务识别码:
	按此输入


2. (☐ 现更新此项)
	[bookmark: _Hlk215741351]语言
	*获授权保险人名称
	变更的日期


3. (☐ 现更新此项)
	[bookmark: _Hlk215741409][bookmark: _Hlk215741426]*本籍所在地(如有别于成立为法团的地方)
	变更的日期


[bookmark: _Hlk215741499]4. (☐ 现更新此项) [footnoteRef:1] [1:  此项指任何向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交地址的更改。 ] 

	[bookmark: _Hlk215741533](如属香港保险人) 在香港的注册办事处地址[footnoteRef:2] / (如属非香港保险人) 在香港的主要营业地点的地址 [2:  如属经迁册保险人，若其现有在香港的注册办事处地址，与其紧接在迁册前香港的主要营业地点的前地址相同，则无需作出通知。] 

	变更的日期

	按此输入
	按此输入日期

5. (☐ 现更新此项) (如属非香港保险人)
	[bookmark: _Hlk215741594]在成立为法团的地方的注册办事处地址[footnoteRef:3] [3:  为清晰起见，此项不适用于经迁册保险人。 ] 

	变更的日期

	按此输入
	按此输入日期

6. (☐ 现更新此项)
	[bookmark: _Hlk215741618]财政年度终结日	
	变更的日期

	按此输入日期	按此输入日期


备注(若有):
	按此输入



[bookmark: _Hlk216191916]获授权保险人的声明
	本人核证尽本人所知及所信，上述资料是详尽及正确的。

	签署：
	




	签署人姓名：
	按此输入

	职位：
	获授权保险人的选择一项

	日期：
	按此输入日期


填写表格的注意事项:
· 《保险业(订明费用)规例》(第41B章）附表第1部第10项订明的费用适用于更改带有星号标记(*)的项目。
· [bookmark: _Hlk215741683]请就变更或更新的项目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由香港公司注册处或相关司法管辖区内的同等办事处或主管当局发出的或向其提交的证书或通知书。
· 

[bookmark: _Hlk180747987]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

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为遵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486章）(「《私隐条例》」)的通知规定，保监局制定本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本声明」)。本声明载述保监局处理阁下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所界定）的政策及实务、保监局收集和使用阁下的个人资料的目的，以及阁下的个人资料可能会被转移予的第三方的资讯，谨请阁下细阅。

收集资料的目的

保监局可使用及持有阁下或任何其他人在表格中（及证明或与之相关）提供的阁下的个人资料，用作以下一项或多项目的：

(a) 实施及/或执行于相关时间生效的任何相关条例的条文（包括《保险业条例》(第41章) (「《条例》」)以及保监局依据其获赋予的权力所制定或颁布且于相关时间生效的任何规例、规则、守则、指引、通函或其他规管文件，以及履行其作为保险业监管机构的职能，包括：

(i) 处理根据《条例》向保监局提出或保监局收到的任何申请;
[bookmark: _Hlk172133378]
(ii) 就根据《条例》的任何申请或许可，评估阁下是否为适当人选；

(iii) 评估及监察阁下是否为适当人选，及阁下拟根据《条例》获委任或认可或继续为控权人、股东控权人、董事、管控要员、委任精算师及/或持牌保险中介人（视属何情况而定）的状况；

(iv) 考虑任何根据《条例》与阁下可能有关联的申请；

(v) 调查投诉和违规事宜、处理查询、监管及监察由保监局管理的保险业监管框架下的规定的合规事宜；

(vi) 展开法律程序、查察、调查及/或其他执法/纪律行动；

(b) 在任何适当的时候，以及在香港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配合并协助香港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监管机构及/或执法机构；

(c) 任何统计及研究目的；及/或

(d) 任何其他香港法律允许的目的。

阁下必须根据法律及规例（包括《条例》）所施加的指明要求或应保监局行使其权力或履行其职责提出的任何要求，提供所须个人资料。若未能按要求提供个人资料，将可能导致保监局无法根据《条例》及/或其他相关法律行使其权力或履行其职责，以及可能影响保监局根据《条例》评估阁下是否为适当人选。

转移/核对个人资料

在根据相关法律及规例履行保监局的职能时，其持有的阁下的个人资料可能会为上述目的被披露或转移予任何第三方，包括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相关行业团体（例如保险投诉局、香港保险业联会、香港保险顾问联会及香港专业保险经纪协会）、相关专业团体（例如香港律师会、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精算学会及香港会计师公会）、执法机构、相关法庭、审裁处及委员会及/或（在香港法例容许或有所规定的情况下）依据保监局与该等监管机构/团体（香港或香港以外）之间的任何监管/监督/调查协助安排，披露予其他本地及/或海外监管/政府/司法机构，或由保监局委聘协助其履行职能的人士。

保监局可将个人资料用于及/或披露或转移给上述各方用作对该等资料进行比较、核实及/或执行核对程序[footnoteRef:4]。 [4:  核对程序由《私隐条例》第2条所界定] 


查阅资料

根据《私隐条例》，阁下有权要求查阅和要求更正保监局持有的阁下的个人资料。如欲查阅或要求更正该等资料，请填妥查阅资料要求表格[footnoteRef:5]，然后以邮寄方式向保监局资料私隐主任提出，地址是香港黄竹坑香叶道41号19楼。保监局有权就处理任何此等要求收取合理费用。 [5:  查阅资料要求表格可透过以下连结取得：  https://www.pcpd.org.hk/s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orms/files/Dformc.pdf
] 



查询

任何有关保监局收集、使用、转移个人资料或查阅或要求更正该等资料的查询，应以书面方式向保监局资料私隐主任提出，请参见上方通讯地址。

保监局的私隐政策可在保监局的网站查阅：www.ia.org.hk
版本：2026年1月	2
[bookmark: _Hlk217052298]版本：2026年1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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